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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場地借用申請表格 

 

 

 

申請機構資料（如屬首次申請機構，請聯同有效的商業登記證副本交回） 

 

 
機構名稱：  所屬行業：  

 

負責人姓名： 

  

職位： 

 

 

聯絡電話： 

  

傳真： 

 

 

通訊地址： 

 

 

電郵地址： 

 

 

 

 

 

場地借用資料 

 
 

活動名稱： 

 

 

 

 

＊請盡量提供多於一個選擇，以便安排房間＊ 

 

選擇次序 

 

借用日期 

 

借用時段 (每四小時為一節) 
 

房間類別(每節收費) 

 

第一選擇 

 

 
 

 10:00-14:00 

 14:00-18:00 

 
 房間類別 A  

 房間類別 B 

 

第二選擇 

 

 
 

 10:00-14:00 

 14:00-18:00 

 
 房間類別 A 

 房間類別 B 

 

第三選擇 

 

 
 

 10:00-14:00 

 14:00-18:00 

 
 房間類別 A  

 房間類別 B  

 

 

金額(每節計)  總節數 

 

 合計 

$ X  ＝ $ 

 

 

 

 
   

負責人姓名及簽署（公司印章）  日期 

 

For Official Use Only 

Status Accept / Reject Invoice No.  

Room No.  Cheque No.  

P.I.C.  Receip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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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場地及設施借用詳情 
 

借用時段 

(A)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 

(B)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借用價格（由 2019 年 1 月生效） 

房間類型 可容納人數 費用 (每節) 超時收費 (每小時) 
 

A 

 

50 人 

 

$2,500 

 

$500 

 

B 

 

20 人 

 

$1,800 

 

$400 

 

1. 所有借用場地最低借用時限為一節（即四小時）；超時十分鐘或不足一小時亦作一小時論。 

2. 借用場地均提供中央冷氣、檯椅及白板。 

3. 上述費用只屬場地借用、場地指示牌及於中心內張貼海報（如有提供），並不包括器材借用。 

4. 如欲借用其他器材或使用本中心的宣傳服務，將需額外收費，價格另議。 

5. 凡借用場地兩節或以上可享九折優惠。 

 

申請辦法 

1. 申請機構需填妥「招聘場地借用申請表格」，本機構將不接受電話預訂。 

2. 申請機構可透過傳真（傳真號碼：2806-0980）或電郵至 careneyung@methodist-centre.com 遞交已填妥

之申請表。在遞交申請表時，煩請夾附商業登記証明。申請機構有責任確保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已送達

本機構。 

3. 為更有效借用場地，請於活動三星期前遞交申請。 

4. 本機構於收妥有關文件後七個工作天內，回覆申請機構是否接納其申請。 

 

繳費手續 

1. 場地借用申請一經被接納，申請機構將獲發繳費通知書，並需在獲發繳費通知書後的十四個工作天內

繳交費用，否則申請將被自動取消。本機構只接受以支票繳費，申請機構可以劃線支票（支票抬頭：

循道衛理中心 或 Methodist Centre）郵寄至銅鑼灣禮頓道 119 號公理堂大樓 20 樓循道衛理中心容小

姐收（請註明：招聘場地借用服務）。期票或現金恕不接納。 

2. 在借用期間如因天氣或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下引致借用場地關閉，則可按《場地及設施借用條款》更

改借用日期或退回繳款。 

3. 申請機構如欲更改或取消已確實之借用期，必須於借用日期十個工作天前通知本中心，否則所繳交的

費用將不獲退還。 

4. 如申請機構違反《場地及設施借用條款》，循道衛理中心保留一切權力，可在借用場地設施期間終止

其活動，而已繳交的所有費用則不會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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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場地及設施借用條款 

 

1. 本機構對所有場地借用申請，均保留最終決定權，亦毋須就拒絕租出場地作出解釋。 

2. 借用場地收費以最後發出之收費表為準，申請機構有責任向本機構查詢相關的收費。 

3. 如取消借用服務，須以書面通知，於所借用日最少十個工作天前交至本機構。 

4. 場地用途須與申請表格內列明之借用目的相符，在任何情況下均不能違反法例。 

5. 申請機構有責任採取一切必須及適合的措施，確保所有借用的場地均不得超越指定人數上限。 

6. 申請機構在公開發佈、宣傳、推廣或刊登廣告推廣其活動時，除可使用本機構地址作為舉行活動之場

地外，不得直接或間接以循道衛理中心或本機構名義推廣其活動、或令人相信該等活動與循道衛理中

心或本機構有任何的關係或聯繫。 

7. 申請機構須於借用場地當日出示付款收據。 

8. 未經本機構事前書面許可，申請機構不得使用借用場地以外空間，如走廊、樓梯、大堂等。如借用場

地以外空間，因申請機構在未經許可下使用而導致任何損壞或遺失，申請機構均須負責賠償。 

9. 申請機構只可使用場地所提供或已借用的設備及設施，並有責任在使用後還原所有設備及設施至原來

的狀態。申請機構應小心及正確使用相關設備及設施，不得變更、改裝、加裝或／及外置任何物件。 

10. 一切由申請機構、其代表、僱員、代理或邀請者對大廈內任何設施及器材所造成損失或損壞，均由申

請機構負責。申請機構須向循道衛理中心支付一切維修或／以及更換的費用。 

11. 申請機構如要在借用場地內安裝及拆除物件，須將安裝及拆除時間計算在租場時間之內。 

12. 申請機構如在借用場地之地板、牆身、天花等地方加裝物件而導致任何污漬或損壞，均須負責賠償。 

13. 申請機構須在交還借用場地前將全部所屬物件，包括裝飾、宣傳及包裝物品搬走。如在大廈內及發現

上述物品，本機構有權將物品丟棄或暫存，並向申請機構徵收所須費用。 

14. 未經本機構事前書面許可，申請機構不得在本大廈出租場地或以外空間如走廊、樓梯、大堂等售賣貨

物、服務及進行任何形式的現金交易。 

15. 申請機構有責任為借用場地內舉辦的活動及參加者購買適合的保險，包括第三者保險等等。 

16. 場內的影音設備及設施、錄音或錄影服務於借用期間無論發生任何事故而導致不能提供所需服務，申

請機構將會獲得發還借用該等影音設備及設施及有關服務之實際費用。至於因此而導致之任何損失，

循道衛理中心及其員工恕不負責。 

17. 本機構不能提供泊車位予借用場地及相關人士。 

18. 借用場地如因天氣或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下不能使用，申請機構可以在場地設施借用情況許可下更改

借用日期或退回繳款。本機構將於黑色暴雨警告或八號或以上風球懸掛後三十分鐘關閉；在黑色暴雨

警告或八號或以上風球除下兩小時後重開。在借用期間因惡劣天氣引致借用場地關閉，申請機構可更

改未使用的借用時段（任何未使用的借用時段均以完整小時計算及在其後一年內有效，假設未使用的

借用時段是兩小時五十分鐘，申請機構只有兩小時的借用時段在其後的一年內安排使用）。 

19. 申請機構如未經准許，不得於本機構其他場地飲食。 

20.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致電與本機構僱主服務組容小姐（電話：2830-2104）。 

 


